
本报 9月 1 1日讯 (记者 喻雯
马云云 ) 廉租户因身体、家庭人员
变化等情况需要调房的，经过批准可
以办理房源互换。《济南市廉租住房
使用管理暂行规定》发布这一信息
后，省城不少廉租户提出了换房的要
求。对于换房程序，管理部门给出了
相应的解释。

“我妻子双下肢和左前肢都有残
疾，现在住的廉租房没有电梯，很不方
便。”11日，廉租户高先生说，他是低
保家庭，去年4月份申请了廉租房。高
先生说，当时知道王官庄小区有几套
现房，而且面积都不小，两室一厅，就
直接选了3号楼7单元501室。后来领
钥匙的时候才发现，这个小区都是多
层，没有电梯。“当时选完后我就不想
住了，但是有规定，如果书面催告后2
个月内仍不办理入住手续的，房子就
得收回。我觉得更不合适，就住进去
了。但太不方便了！”

上个星期，高先生得知廉租房可
以调房，他就琢磨着换套有电梯的房
子。“八里桥新居如果有房子最理想
了，面积小点都没问题。”

无独有偶。户籍在黑龙江的邹先
生也想换房。邹先生16年前来济南，
娶了济南妻子，女儿也是济南户口。一
年多前在天成新区申请了一户19平
方米的廉租房，现在孩子已经十一二
岁，感觉屋里空间太小，特别希望房子
能大一些。

廉租户有了换房需求，具体该走怎
样的程序？对此，济南市房管部门有关负
责人表示，廉租户如果有这种需要，可以
找到愿意跟他调换的住户，双方达成协
议后，经过住房保障中心审批通过后，可
以办理手续调房。如果没有找到调换的
对象，可以办理退房手续并退出原配租
住房后，重新申请参加摇号选房。在等待
摇号选房期内，可按照有关规定领取廉
租住房租赁补贴。

“廉租户自己寻找房源存在很大
的难度和问题，下一步我们会专门做
一套完善的服务体系来帮助住户换
房。”济南市住房保障中心有关负责人
表示，他们会通过小区物业等，对有这
种需求的住户做登记，通过建立数据
库、信息库等形式做好信息服务，从而
帮助住户选择适合的房源互换。

格头条链接 流动人口也可享保障房

本报9月11日讯(记者 马云
云) 近日，济南市政府办公厅
下发关于做好《山东省流动人口
服务管理办法》贯彻实施工作的
通知，明确流动人口符合住房保
障条件的，可享受住房保障相关
政策。符合居住地政府有关规定
条件的，其适龄子女接受学前教
育、义务教育，与常住户口学生
享受同等待遇。

通知明确流动人口指在本
市居住3日以上的非本市户籍人
员及具有本市户籍的下列两类

人员：具有本市章丘市、平阴县、
济阳县、商河县户籍，离开户籍
所在地的县(市)，在本市其他行
政区域居住的人员；具有本市历
下区、市中区、槐荫区、天桥区、
历城区、长清区户籍，离开户籍
所在区，在章丘市、平阴县、济阳
县、商河县居住的人员。济南市
签发的居住证有效期限为3年。

通知要求，要加强流动人
口权益保障和公共服务，完善
流动人口工伤认定、劳动能力
鉴定等政策，推进流动人口参

加企业社会保险，享受相应保
障。要加强流动人口集中居住
地的食品安全监督，落实疾病
预防控制措施。要保障流动人
口享受国家规定的传染病防
治、儿童计划免疫等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保障流动人口育龄
妇女免费享受国家规定的计划
生育基本项目技术服务以及其
他计划生育优先、优惠政策。流
动人口符合居住地政府有关规
定条件的，其适龄子女接受学
前教育、义务教育，与常住户口

学生享受同等待遇。
流动人口可在济南申领机

动车驾驶证，办理机动车注册
登记、出入港澳地区商务签注
手续；符合落户政策的，可申请
办理常住户口；符合住房保障
条件的，可享受住房保障相关
政策；在济南缴纳住房公积金、
申请工商营业执照、乘坐公交
车、办理游园年票时，与本市户
籍人口享有同等待遇。

《山东省流动人口服务管
理办法》将于10月1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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